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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日制会计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

一、培养目标和要求

西南大学会计硕士（MPAcc）专业学位依托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优秀的师

资队伍和丰富的教育实践，旨在培养政治素质高，会计理论、实务与职业道德并

重，具备创新思维、进取精神和领导潜质，能够在各类金融机构、企事业单位和

政府机构从事会计、财务、审计和管理工作的高素质、应用型的会计人才。

招生对象一般应为国民教育系列本科毕业（一般应具有学士学位）者。根据社会

需求，设置财务会计、财务管理、审计学和管理会计四个培养方向。

二、学习方式及年限

本类别专业学位研究生学制为 3年。采用全日制学习方式。学习年限最长不

超过 5年（含休学和保留学籍时间）。

三、培养方式

1．理论联系实际。在会计硕士专业学位人才培养过程中，注重理论联系实

际，强调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结合，逐步增加案例教学、现场参观研讨、参与

企业咨询等多样化的实践教学比例，帮助学生了解会计实务工作，培养学生发现、

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。

2．成立导师组。导师组成员以具有指导硕士研究生资格的正、副教授为主，

聘请有实践经验的专家、企业家和政府部门有关专家担任实践导师，共同承担指

导工作。实践导师通过开设讲座、承担部分课程或论文指导的方式参与人才培养。

3．综合评定学生的学习成绩，包括考试、作业、案例分析、课堂讨论、案

例研究和案例开发和实习实践等。

4．重视和加强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的培养。

四、课程学习及必修环节

攻读会计专业硕士学位的研究生须完成规定的必修课程、选修课程和实践课

程，总学分应不少于 41 学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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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1000001100 第一外国语 1 54 3 外国语学院 考试

1111000002012
自然辩证法概论 1 18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考试

111100000201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

理论与实践研究
1 36 2 马克思主义学院 考试

1111125300001
管理经济学 2 54 3 经济管理学院 考试

1111125300017
学术道德与论文写

作
2 18 1 经济管理学院 考试

专

业

及

领

域

课

1111125300002
财务会计理论与实

务
1 54 3 经济管理学院 考试

1111125300003
财务管理理论与实

务
1 54 3 经济管理学院 考试

1111125300004
管理会计理论与实

务
2 54 3 经济管理学院 考试

1111125300005 审计理论与实务 1 54 3 经济管理学院 考试

1111125300006
商业伦理与职业道

德
1 36 2 经济管理学院 考试

选

修

课

必

须

修

满

10

学

分

1111125300007 案例研究方法 3 36 2 经济管理学院 考察

1111125300008 大数据与财务决策 3 36 2 经济管理学院 考查

1111125300009 大数据审计 3 36 2 经济管理学院 考查

1111125300010
财务报表与经营分

析
2 36 2 经济管理学院 考查

1111125300011
企业并购与资本运

营
2 36 2 经济管理学院 考查

1111125300012
金融市场与投资分

析
2 36 2 经济管理学院 考查

1111125300013
战略领导力与组织

变革
2 36 2 经济管理学院 考查

1111125300014
商业模式与投融资

创新
2 36 2 经济管理学院 考查

1111125300015 管理信息系统 3 36 2 经济管理学院 考查

1111125300016 企业税务筹划 3 36 2 经济管理学院 考查

必修

环节

专题讲座 1 业界专家 至少 6 场

案例研究 2

①参与一次会计

教指委组织的全

国 MPAcc 案例大

赛校内选拔赛

①、②完

成 1 项即

可②向经济管理学

院 MPAcc 中心提

交一个教学案例

开题报告
完清审核签字手续，向学院提交培养计

划、选题报告各一份



学位论文工作中期检查 提交学位论文中期检查报告

专业实践

不少

6 个

月

4学

分

实习单位和指导教师签署

意见后，向学院提交实习

总结及考核评价表

同 等 学

力 补 修

课程

1110125300

001

会计学原理 经济 管理 学

院

1110125300

002

管理学原理 经济 管理 学

院

1110125300

003

统计学原理 经济 管理 学

院

实践课程。研究生在学习期间必须保证不少于半年的实习实践，可采用集中

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。学生应提交实践计划，撰写实践总结报告，通过

后获得相应的学分，以此作为授予学位的重要依据。

五、学位论文与论文答辩

论文答辩等工作按《西南大学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》执行。

六、学位授予与毕业

会计硕士专业学位论文要体现专业学位特点，突出学以致用，注重解决实际

问题。学位论文应体现学生已系统掌握会计理论、专业知识和研究方法，具备综

合运用会计等相关学科的理论、知识、方法，分析和解决会计实际问题的能力，

具有实用价值。

完成课程学习及必修环节，取得规定学分，按规定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学位

论文答辩的研究生，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批准授予会计硕士专业学位，同时

获得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。


